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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12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8
转债代码：113637 转债简称：华翔转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4年11月13日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729.81万股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翔股份”）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以2024年11月1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58名激励对象授予
729.81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7.88元/股。

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4年11月1日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2024年11月13日
3、授予数量：729.81万股
4、授予人数：258人
5、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7.88元/股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7、实际授予登记情况：

人数

258
职位

核心骨干员工及董事会认为
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729.81

占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总数比例

87.95%

占授予时总股
本比例

1.58%
注：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

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0%。

8、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鉴于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1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根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77人调整为258人；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 882.90 万股调整为 829.81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由 782.90 万股调整为
729.81万股。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

计。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批解除限售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批解除限售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批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解 除 限 售
比例

40%

30%

30%

注：对于以解除限售比例计算解除限售数量中个位数后存在小数的，按照四
舍五入计算，最终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11月1日出具容诚验字[2024]

215Z0044号验资报告：截至2024年10月28日止，公司已向258名激励对象授予
7,298,100股限制性股票。已收到 25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合计人民币7,298,100.00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激励对
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缴资金总额57,509,028.00元已全部缴存公司在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营业部开立的人民币账户内。此外，与本次限制性股票行
权有关的验资费用为人民币30,000.00元（不含税），扣除验资费用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行权资金净额为57,479,028.0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7,298,10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 50,180,928.00 元。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7,167,
299.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0,577,504.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470,577,504.00元。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729.81万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463,279,

404股增加至 470,577,504股。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临汾华翔实业有限公司授予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7,784,820股，占授予登记完成前公司股本总额的64.28%；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其持有公司股份不变，占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63.28%，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授予登记完成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
变，仍为 45,375,000股，持股比例将由 9.79%被动稀释为 9.64%。（上述股东在本
次授予登记完成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西华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8）。）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26,986,439
436,292,965
463,279,404

本次变动

7,298,100
-

7,298,100

变动后

34,284,539
436,292,965
470,577,504

注：因公司尚处于可转债转股期，本次变动前的股本数为权益登记日 2024
年10月15日的股本数。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
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
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
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数量（万股）

729.81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948.43
2024年

（万元）

319.41
2025年

（万元）

1,719.92
2026年

（万元）

663.40
2027年

（万元）

245.70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

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在正式授予之前无需进行会计处理，待正式授予之
后，参照首次授予进行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12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4-110
转债代码：113637 转债简称：华翔转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源于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463,279,404股增加至 470,577,

504股，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临汾华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实业”）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297,784,820 股，持股比例将由 64.28%被动稀释为
63.28%。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45,
375,000股，持股比例将由 9.79%被动稀释为 9.64%。（上述股东在本次授予登记
完成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98）。）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翔股份”）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以2024年11月1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58名激励对象授予
729.81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7.88元/股。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463,279,404股，华翔实业持有公司297,784,
8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4.28%，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达 470,577,
504股，华翔实业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被动稀释为63.28%，华翔实业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7,298,1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授
予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变动前

数量（股）

26,986,439
436,292,965
463,279,404

比例

5.83%
94.17%

100.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7,298,100
-

7,298,100

变动后

数量（股）

34,284,539
436,292,965
470,577,504

比例

7.29%
92.71%

100.00%
注：因公司尚处于可转债转股期，本次变动前的股本数为权益登记日 2024

年10月15日的股本数。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2、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

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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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翔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需调整“华翔转债”转股价格，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
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37
证券简称

华翔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4/11/15
停牌期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4/11/15
复牌日

2024/11/18
● 调整前转股价格：12.02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1.96元/股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11月1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88号文核准，山西华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22日公开发行了8,000,000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00万元，并于2022年1月20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翔转债”，债券代码 113637。“华翔转
债”存续期6年，自2021年12月22日至2027年12月21日，转股起止日期自2022
年6月28日至2027年12月2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2.99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
12.02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后，转
股价格调整为12.97元/股。

2、因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回购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7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完成后，转股价格调整为12.98元/股。

3、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26元（含税），利润分配结束后，转股价
格调整为12.75元/股。

4、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1元（含税），利润分配结束后，转股价
格调整为12.57元/股。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15元（含税），利润分配结束后，转股价
格调整为12.26元/股。

6、因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预计于2024年9月13日完成回购注销，回
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调整为12.27元/股。

7、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引起的调整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7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36,629,658股
增加至463,279,404股，转股价格调整为12.02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向258名激励对象
授予 729.81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7.88元/股。上述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
记日为2024年11月13日。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公司已于 204年 11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
729.81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定：“华翔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1、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募集说明书》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时：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

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
股价格。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
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的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
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2、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适用增发新股或配股的调整。调整如下：
P1=（P0+A×k）/（1+k）
P1=（12.02+7.88*0.015753）/（1+0.015753）≈11.96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其中k=7,298,100/463,279,404≈0.015753
因此计算出本次调整后的“华翔转债”转股价格为11.96元/股。
综上，“华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2.02元/股调整为11.96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于 2024年 11月 18日开始生效。“华翔转债”自 2024年 11月 15日停止转
股，2024年11月18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沐百路18号大连

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7
329,097,981

65.23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宪武先生、副董事长王文锋先

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刘
海龙先生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鲍榕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财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017,000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28,296
比例（%）

0.0086

弃权

票数

52,685
比例（%）

0.0160

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拟对外投资暨增资并控股苏州芯慧联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058,980
比例（%）

99.9882

反对

票数

29,716
比例（%）

0.0090

弃权

票数

9,285
比例（%）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 2024年度
财报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拟对外
投资暨增资并控股
苏州芯慧联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7,553,961

47,595,941

比例（%）

99.8300

99.9181

反对

票数

28,296

29,716

比例（%）

0.0594

0.0624

弃权

票数

52,685

9,285

比例（%）

0.1106

0.01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满满、丁玉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4-066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甬江南路26号研发楼7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1
408,558,161

63.71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和君先生主持，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书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季德海先生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490,808
比例（%）

99.9835

反对

票数

36,988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30,365
比例（%）

0.00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前三季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6,002,029

比例（%）

99.5809

反对

票数

36,988

比例（%）

0.2302

弃权

票数

30,365

比例（%）

0.18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元华 蒋卓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8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明先生的通知，获悉李明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李明

合计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972,168
972,168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32%
1.32%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26%
0.26%

质 押 开 始
日期

2024.03.04
-

解除质押日
期

2024.11.13
-

质权人

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控 股 股 东 、
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
动 人 李 明 、
李 新 生 、李

媛媛

持 股 数
量

119,185,898

持 股 比
例

32.49%

累 计 质
押/冻 结/
拍 卖 等

数量

81,255,244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8.1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2.1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30,203,215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34.28%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535，671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2.22%

三、其他说明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时，公司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
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影响，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四、备查文件：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8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持
有人会议”或“会议”）于2024年11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由公司指定董事长进行召集和主持，出席会议的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共45人，代
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1,793.67万份，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设立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选举如下人员作为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任期自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终
止。

名称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主任

马丽清

其他委员

梁冬、宋璐

表决结果：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全体持有人均同意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

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开立并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3、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或放弃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会的出
席、提案、表决等的安排，以及参加公司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配
股和配售债券等的安排；5、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及其他文件；6、负责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等财产的分配和清算，决定所持标的股票
出售及过户等相关事宜；7、依据《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相关规定决定持有人的
资格取消事项，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持有人情况变化而被取消资格的
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处理事项（包括持有人份额的收回方案等）；8、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权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职责，包括但不
限于负责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含现金资产）、出售公司股票进行变现、使
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存款、银行利息、公司股票对
应的现金红利、本员工持股计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现金资产）购买公司股票或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等；9、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薄记建档、变更和继承登记；10、制定、执行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
换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11、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12、《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
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全体持有人均同意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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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

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绿源”）与东风特专（深
圳）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特专”）、东风特汽（十堰）专
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十堰”）、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湖北雷雨新能
源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
中电绿源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2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5）。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于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一审判决：被告东风特专、东风十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
电绿源支付地方补贴款5,468.85万元，驳回原告中电绿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
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东风特专、东风十堰因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

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2、改判驳回中电绿源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中电绿源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

费，包括受理费、保全费等。
就东风特专、东风十堰提起的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司近日已收到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粤03民终22551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
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5,242.5元由上诉人东风特专、东风十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法院二审判决结果，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判决得到有效

执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判决执行
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实际发生额为
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2024）粤03民终22551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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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近日，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南白银”)收到了北京

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京 0106民初 34102号。现将上
述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1、诉讼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中金嘉禾（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案由：咨询顾问协议纠纷3、案件情况
案件具体情况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并涉及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2)。4、本案判决情况（摘自判决书）

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京0106民初34102
号。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中金嘉禾（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嘉禾”）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白银的全部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21,564.1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中金嘉禾（北
京）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反诉受理费57,371.7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湖南
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从判决可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案件为初审判决，若中金嘉禾或公司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

决，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述事项属公司司法重整遗留问题，案涉财顾费在司法重整时已进行计

提，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3）京0106民初34102号；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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